[image: image1.png]




栾川山水文苑 S7 地块方案及施工图
重新设计承包合同补充协议
成本代码：2.3.1
合同编号：LCS7-QQ-035-B001
   甲 方: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
   乙 方: 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
签订日期: 2023 年 08 月09日
发包方（甲方）： 栾川县浩德颐康文旅有限公司 
承包方（乙方）： 天津市天友建筑设计股份有限公司
鉴于：甲乙双方于 2023年 6月签订了合同编号为“LCS7-QQ-035”的《栾川山水文苑S7地块方案及施工图重新设计承包合同》（以下简称：原合同）。
根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》等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，甲、乙双方本着平等、自愿、互谅互让的原则，就原合同服务内容达成如下补充协议，双方共同恪守。

原合同第2页3.4条本次设计内容和第4页第四条服务内容中的方案设计工作不再实施，同时，原合同设计内容及服务内容调整为“施工图设计及人防施工图设计”工作，甲方有权自行或委托第三方完成方案设计工作。

施工图设计及人防施工图设计单价仍按原合同单价执行。

原合同方案设计工作在甩项后，双方互不追究违约责任，即甲方无需向乙方支付方案设计阶段的任何费用。

本补充协议为原合同的重要组成部分，本补充协议未约定的事项，仍以原合同的约定为准；本补充协议与原合同约定不一致的内容，以本补充协议为准。
本协议经双方盖章后生效，一式捌份，甲方持伍份，乙方持叁份，具有同等的法律效力。

（以下无正文）

甲方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乙方：  

签约代表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签约代表人：

签署日期：   年   月   日         



